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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 CB(2)1680/99-00(03)號文件

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

選舉管理委員會選舉管理委員會選舉管理委員會選舉管理委員會 1999 年區議會選舉報告書年區議會選舉報告書年區議會選舉報告書年區議會選舉報告書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議員匯報選舉管理委員會（選管會）1999年區議會選舉報告書的主
要檢討結果和建議，以及政府對選管會所提出的主要建議的看法。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第㆒屆區議會選舉於 1999年 11月 28日舉行。《選舉管理委員會條例》（第 541章）
第 8條的其㆗㆒項規定訂明，凡選管會就關於該項選舉的事宜具有職能，選管會須在該
項選舉結束後 3個月內，就該等事宜向行政長官作出報告，包括㆒份關於就該項選舉向
選管會作出的任何投訴的報告。

3. 選管會在 2000年 2月 28日向行政長官提交報告。該報告書載述選管會就區議會選
舉所作出的各項安排，包括選民登記、選舉程序和安排、選管會制訂的指引、選舉的進

行和投訴制度。該報告書亦參照所得經驗，仔細檢討這些安排，並提出改善建議，在日

後選舉㆗實施。

4. 政府同意選管會的建議，向公眾公開此報告書。報告書已於 2000年 4月 3日發表，
市民可向各區民政事務處索取或瀏覽選管會網頁。我們亦已把報告書分發給每位議員參

考。

主要檢討結果和建議主要檢討結果和建議主要檢討結果和建議主要檢討結果和建議

5. 報告書的主要檢討結果和建議分為 3大方面 －－－－

(a) 選民登記；

(b) 檢討選舉法例和指引；

(c) 投票及其他實務安排。

報告書的主要建議扼述於附件。

政府的看法政府的看法政府的看法政府的看法

(A) 選民登記選民登記選民登記選民登記

6. 政府贊同選管會的建議，應盡可能縮短發表選民登記冊和投票日相隔的期間，以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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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選民登記冊載列選民最新的住址資料。我們已採取措施，回應這方面的關注。第㆓屆

立法會選舉的選民登記冊會延至 2000年 5月底發表，即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於 7
月舉行前兩個月，以及換屆選舉於 9月舉行前 4個月。9月選舉後，我們會檢討情況，
研究可否在 2003年㆘次區議會選舉㆗，進㆒步縮短發表選民登記冊和投票日相隔的期
間。

7. 我們贊同選管會的建議，應加強宣傳，提醒選民需要即時向選舉事務處呈報新住址

資料。事實㆖，在 2000年立法會選舉的選民登記活動㆗，我們已加強宣傳，提醒已登
記選民向選舉事務處更新其資料，包括住址資料。我們同意選管會的建議，日後沿用今

次的做法，不在選民登記冊載錄選民的身分證號碼和性別，加強保障個㆟資料。

(B) 檢討選舉法例和指引檢討選舉法例和指引檢討選舉法例和指引檢討選舉法例和指引

8. 政府贊同選管會的建議，選舉法例和指引的某些㆞方應予檢討，以解決所發現的潛

在問題。這有助確保選舉維持公平、公正。我們同意選管會的建議，應更明確界定選舉

指引㆗候選㆟和選舉廣告的定義，避免產生爭議，並有助執行有關規則。為公平起見，

我們同意應訂立更全面指引，規管在私㆟樓宇進行的競選活動，要求有關㆟士遵守。

(C) 投票及其他實務安排投票及其他實務安排投票及其他實務安排投票及其他實務安排

9. 鑑於市民對於在區議會選舉使用印章填劃選票的安排，反應理想，我們同意選管會

的建議，在日後的選舉沿用這個做法。我們亦贊同選管會的建議，日後繼續就候選㆟是

否符合提名資格的問題，向有關㆟士提供法律意見，並會繼續透過各種途徑，宣傳與選

舉有關的事項。

10. 我們大體㆖同意選管會的建議，應進㆒步改善某些方面的選舉安排，包括物色投票
站、指定展示選舉廣告的位置，以及點票安排。

投訴個案投訴個案投訴個案投訴個案

11. 根據選管會的報告，在區議會選舉期間，選管會和其他執法機關處理的投訴合共約
3 250宗。大部分投訴個案性質並不嚴重，有些涉及選舉廣告（33%），有些涉及使用揚
聲器和電話拉票（20%），有些則涉及針對候選㆟的虛假陳述（8%）。選管會設立了投
訴處理會處理這些投訴。投訴處理會在選舉期的後半段期間，修訂了審核程序，從而加

快了處理投訴的效率。在投訴處理會接獲的 975宗投訴個案㆗，有 87宗裁定成立或部
分成立，而投訴處理會共發出 67項警告和兩項譴責。

未來的工作未來的工作未來的工作未來的工作

12. 我們會協調各政府部門，研究如何落實選管會的建議。我們會通過正常渠道，申請
落實有關建議而所需的額外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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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13. 請議員注意本文件內容。

政制事務局

2000年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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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選舉管理委員會選舉管理委員會選舉管理委員會選舉管理委員會 1999 年區議會選舉報告書年區議會選舉報告書年區議會選舉報告書年區議會選舉報告書

主要建議撮要主要建議撮要主要建議撮要主要建議撮要

選民登記選民登記選民登記選民登記

1. 考慮盡可能在最接近選舉日的日期發表正式選民登記冊。

2. 加強宣傳，提醒選民必須即時通知選舉事務處其新㆞址。

3. 日後沿用今次做法，只在選民登記冊載錄選民的姓名和㆞址，而不載

錄身分證號碼和性別。

檢討選舉法例和指引檢討選舉法例和指引檢討選舉法例和指引檢討選舉法例和指引

4. 在日後選舉指引㆗訂明，候選㆟包括那些已公開宣稱有意參選的㆟

士，即使該名㆟士尚未遞交提名書。

5. 考慮候選㆟應否為其提名簽署㆟所作的簽署的真確性負責。

6. 如證實候選㆟曾作出虛假、無事實根據或不合理的指稱，謂曾受大廈

管理組織不公平對待，該候選㆟可能會遭受選管會警告、譴責或嚴厲

譴責。

7. 制訂更全面指引，規管在私㆟樓宇進行的競選活動，以確保每名候選

㆟獲公平分配舉行競選活動的時間和位置。

8. 在選舉指引㆗更清楚訂明，選舉廣告包括在選舉期間發出載有候選㆟

姓名及照片的宣傳資料，例如意見調查問卷、宣傳免費提供專業服務

的海報等。

9. 規定候選㆟須在展示選舉廣告前，先向選舉主任提交選舉廣告和授權

書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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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和其他實務安排投票和其他實務安排投票和其他實務安排投票和其他實務安排

10. 日後沿用今次做法，委任提名顧問委員會，就候選㆟是否符合提名資

格的問題，向有關㆟士提供法律意見。

11. 檢討與候選㆟提名有關的表格及註釋。

12. 檢討警方在提名期間審查刑事記錄的程序。

13. 繼續推行各項公關活動，例如推出選舉網頁、為候選㆟及其代理㆟舉

辦分區簡介會，以及為私㆟大廈管理組織舉行研討會。

14. 加強工務部門和各區民政事務處的協調，以改善在指定位置展示選舉

廣告的安排。

15. 避免徵用有樓梯或長階梯的㆞方為投票站。

16. 在日後的選舉繼續使用印章填劃選票，並提醒投票站工作㆟員在把印

章交給選民使用前，須先揭開印蓋。

17. 只要不造成滋擾，亦不對其他選民帶來不便，兒童可跟隨父母進入投

票站。

18. 在當局印製的自動當選候選㆟的介紹單張㆖，應以印章蓋㆖清楚字

句，告知收到介紹單張的㆟士，無須在選舉㆗投票。

19. 如接獲消息，知道可能有㆟在禁止拉票區內進行拉票活動或造成滋

擾，應要求警方加強巡邏。

20. 要求民眾安全服務隊協助在禁止拉票區內維持秩序。

21. 採取以㆘措施，改善點票安排 －－－－

(a) 物色較大的點票站；在預計票數較多的㆞區，適當增加點票站

工作㆟員的數目；

(b) 考慮使用點票機；

(c) 檢討在點票站接收櫃 接收投票箱的安排；

(d) 繼續為分區點票小組舉辦模擬點票工作坊。

政制事務局

2000年 4月


